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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808 号文核准，并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刊登招股意向书。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31,034.0536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

更手续。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保荐机构”或“中信建投证

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

所上市交易。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说明书中的相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GREAT WALL SECURITIES CO., LTD.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成立时间：1996 年 5 月 2 日 

整体变更日期：2015 年 4 月 17 日 

注册资本：2,793,064,815 元 

法定代表人：丁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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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有限”）成立于 1996 年

5 月 2 日。2014 年 11 月 15 日，长城有限召开 2014 年股东会第四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以长城有限全体股

东共同作为发起人，将长城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同日，长城有限全体股东

签署《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约定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

长城有限净资产 6,507,701,452.66 元按 1:0.3176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公司股份，共

计折合股份数为 2,067,00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2015 年 3 月 17 日，中国证监

会深圳监管局出具《深圳证监局关于核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

要条款的批复》（深证局许可字[2015]32 号），核准长城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

司后适用的公司章程重要条款。2015 年 3 月 31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对公司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注册资

本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15]5034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4 月 17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440301102870699）。 

2016 年 7 月 28 日，公司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431912U）。 

（三）发行人主要业务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

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长城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长富”）

在报告期内主要从事直接投资业务及私募投资基金业务。从 2017 年起，根据公

司过渡期间的规范方案，直接股权投资业务将由深圳市长城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投资”）继续开展，长城长富的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投资基金

业务。2018 年 1 月，经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基金业协会及证券业协会联合会商，

长城长富整改方案已经联合机制审查认可，可以办理有关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产品备案。2018 年 3 月，长城长富已经在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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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长城投资主要从事与另类投资相关的业务。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

宝城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从事期货业务。公司通过联营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 

（四）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06.30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总计 5,182,155.27 4,350,972.47 4,362,856.17 4,943,190.00 

负债总计 3,723,010.34 2,903,900.74 2,971,326.87 3,560,297.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447,794.17 1,435,896.13 1,382,154.97 1,374,404.70 

股东权益合计 1,459,144.94 1,447,071.73 1,391,529.30 1,382,892.11 

2、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137,531.61 295,105.24 348,355.87 501,218.47 

营业利润 38,617.42 109,660.01 121,368.64 244,068.74 

利润总额 39,553.67 107,543.95 116,341.47 245,128.11 

净利润 31,411.35 89,585.48 97,826.01 183,260.9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33.93 88,983.49 97,329.26 182,827.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56.99 85,220.56 101,370.04 182,028.5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203.28 -614,118.66 -329,104.53 122,741.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56 724.09 9,551.42 9,070.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66.24 200,087.10 -309,701.74 861,376.4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59.36 -360.36 371.84 305.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626.88 -413,667.84 -628,883.01 993,492.83 

4、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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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8.06.30/ 

2018 年 1-6 月 

2017.12.31/ 

2017 年度 

2016.12.31/ 

2016 年度 

2015.12.31/ 

2015 年度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3.91% 56.02% 49.57% 50.20% 

净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77.12% 127.37% 98.28% 100.81% 

自营证券比率 166.50% 112.53% 89.04% 90.47% 

长期投资比率 9.71% 9.29% 10.66% 10.33% 

固定资本比率 1.11% 1.18% 1.25% 1.25% 

总资产收益率 0.86% 2.97% 3.46% 7.45% 

净资本（母公司）（万元） 1,105,454.64 1,108,644.48 1,119,617.30 1,170,163.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万元） 1,447,794.17 1,435,896.13 1,382,154.97 1,374,404.70 

营业费用率 58.93% 60.15% 61.59% 43.5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0.28 -2.2 -1.18 0.4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2 -1.48 -2.25 3.56 

注：上述指标以本公司财务报表的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资产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 

净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期末净资产 

自营证券比率=自营证券账面价值/期末净资产 

自营证券账面价值=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直接股权投资 

长期投资比率=期末长期投资/期末净资产 

固定资本比率=（固定资产期末净值+在建工程）/期末净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和期末的（资产总额-代理买卖证券款）的平均余额 

营业费用率=业务及管理费/营业收入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股本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公开新股 31,034.0536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本次

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310,340.5351 万股。 

1、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有效申购量为 88,709,900,000 股，网上有效申购量为

173,425,807,500 股，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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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862.75061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网上网下回拨机制，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T 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31,034,036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9,306,5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回拨后，网下有效申购倍数为 2,858.47126 倍；网

上有效申购倍数为 620.91576 倍，中签率为 0.1610524431%。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和《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本次

网下发行公募养老社保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15,518,873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的 50.01%，配售比例为 0.07613523%；年金保险类投资者获配数量为 3,723,960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12.00%，配售比例为 0.07596818%；其他类投资者

获配数量为 11,791,203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37.99%，配售比例为

0.01859090%。 

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合计放弃认股数为 1,097,967 股，全部由联席主承销

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5%。 

2、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完成。在剔

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31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情况为： 

（1）20.68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7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2.98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7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3、募集资金总额：1,958,248,782.16 元。 

4、募集资金净额：1,858,335,455.18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己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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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业字[2018]20881 号《验资报告》。 

5、发行后每股净资产：5.26 元（按照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6、发行后每股收益：0.2746 元/股（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

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7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二）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华能资本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其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发行价（如因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按有关规

定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华能资本

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华能资本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长城证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持有的

长城证券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除非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或其他有权监管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华能资本应将违反股份

锁定承诺转让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对应的收益上缴发行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华能集团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自发行人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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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华能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其股票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下同）均低于发行价（如因

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按有关规

定进行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华能集团

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华能集团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相关规定。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长城证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持有的

长城证券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除非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或其他有权监管机构豁免遵守上述相关承诺，否则，华能集团应将违反股份

锁定承诺转让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对应的收益上缴发行人。” 

2、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公司其他股东深圳能源、深圳新江南、中核财务、长虹集团、仪电控股、

宝新能源、湄洲湾控股、九华发展、兵团国资、华峰集团、华凯集团、南方传媒、

阳光照明、世纪昆仑、中铁二院、宁夏恒利通、新湖中宝、招商湘江、柏恩投资、

鹏润地产、北京信托、洋浦天清承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长城证券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持有的长城证券

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上述股东应将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转让所持有发行人股份对应的收益上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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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三）持股 5%以上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控股股东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资本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作出

如下承诺： 

“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且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股份数量的 10%；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后减持的，

减持数量视需要而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至本公司减持期间如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本公司减持价格

下限、减持股份数量上限将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其他本次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承诺 

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能源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及

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且每年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股份数量的 50%；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后减持的，

减持数量视需要而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至本公司减持期间如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本公司减持价格

下限、减持股份数量上限将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新江南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

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在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可减持全部或部分所持股

份，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届时最近一期合并报表口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报

表截止日后，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事项导致发行人

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应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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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310,340.5351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本次发行公开新股 31,034.0536 万股，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 

（四）发行人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已在证券发行保

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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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7、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完整会

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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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

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

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

认识到占用发行人资源的严重后果，完善各项管理

制度和发行人决策机制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建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督促高管人员与发行

人签订承诺函、完善高管人员的激励与约束体系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

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

易发表意见 

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达到一定数额需经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并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建立发行人重大信息及时沟通渠道、督促发行人负

责信息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要求和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投资

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建立与发行人信息沟通渠道、根据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的管理协议落实监管措施、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

进行跟踪和督促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

保行为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

保荐机构进行事前沟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履行持

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按照保荐制度有关规定积极行使保荐职责；严格履

行保荐协议、建立通畅的沟通联系渠道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人

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其他中介机构需协助本保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会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持续对发行人进行关注，

并进行相关业务的持续培训 

（四）其他安排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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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赵凤滨、邓睿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 3 层 

电话：010-65608299 

传真：010-65608450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担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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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保荐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赵凤滨              邓  睿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